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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凯”）收到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就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诚设计”）、上海华凯、都匀市财政局、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出具了《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21）黔民撤 4号】，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8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原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告都匀市旅游

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就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立案的诉讼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公告

（二）》（公告编号：2019-088）。 

2020 年 1 月 7 日，公司就原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告都匀市旅游文化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就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黔 27

民初 76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6）。 

2020 年 8 月 28 日，公司就原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告都匀市旅游文化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就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黔民终 330 号】，具体内容详

见公 司 刊 载 于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不服贵州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民终 330 号】民事判决，向中

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

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2021 年 7 月 5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再审申请人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华凯、中诚设计及二审上诉人都匀市国有资

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9）黔民终 330 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1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1）

最 高 法 民 申 2714 号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4）。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就申请执行人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执行人都匀

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

诉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旅投

公司持有的都匀新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9%的股权进行冻结。新路电商公司不



 

服，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受理后，依法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作出执行裁定书【（2021）黔 27 执异 59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二、法院对本案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情况 

（一）2021 年 10 月 15 日，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州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第三人撤销之诉诉状》。 

原告：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05502873X0 

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开发区帝景豪园 4-7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隆辉，公司总经理 

被告一（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87385399P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2 号 301 室 

法定代表人：常夸耀，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二（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32862933X 

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 123 号（商住楼 1808 房） 

法定代表人：傅忠成，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三（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原贵州未来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MA6DWHDQ6B 

住所地：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环西大道西侧（与南州国际星岸相邻）230 厂

房 

法定代表人：田竞，公司董事长 

被告四（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办公地址：都匀市西山大桥东侧百业大厦 17 楼 



 

 

负责人:张纪匀，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被告五(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都匀市财政局 

机构信用代码:B3052270100001303 

住所地：都匀市民族路 55 号 

负责人:张建，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诉讼请求： 

1、撤销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 27 民初 76 号、贵州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民终 330 号民事判决书，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2、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被告一、二、三）共同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19 年 12 月 30 日，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凯公司)、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公司)诉都

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投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管

理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2019)黔 27 民初 76 号民

事判决书；原审原告、被告因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贵州省

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对该案作出(2019)黔民终 330 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一华凯公司在案涉工程尚未中标前，就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向被告三旅

投公司以案涉工程建设需要为由申请借款 2,400 万元，因涉及国有资金，被告三

旅投公司向都匀市政府请示，经市政府研究，同意被告三旅投公司暂借款 2000

万元给被告一华凯公司用于都匀市三线博物馆建设，但因为当时被告三没有资

金，通过协商，由原告城投公司出借 2,000 万元给被告一华凯公司，并约定了借

款利息为年 24％，只是由于是国有资金，不便就利息作书面约定，双方还约定

了还款时间为:如果被告一华凯公司未中标由被告三旅投公司与被告一华凯公司

结算后一个月归还原告城投公司 200 万元借款本息，如被告一华凯公司中标，待

案涉项目验收审计结東后，旅投公司支付案涉工程款达到 90％时被告一归还原

告城投公司 2,000 万元借款本息。达成协议后，原告城投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向被告一华凯公司公提供了 2,000 万元的借款，被告一华凯公司已于收款当日

出具了 2,000 万元的借款凭证。后被告二中诚公司与被告一华凯公司作为联合



 

体，共同与被告三旅投公司签订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从项目验收直至今日，

被告一华凯公司和被告二中诚公司一直未向原告城投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 

2019 年 9 月，被告一被告二因案涉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被告三旅投公司、都

匀市国资局(原都匀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都匀市财政局诉至黔南州中级人民法

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三被告为了自我利益，把原告出借给被告一的 2,000

万元借款非法处置为已支付工程款，这样的主张符合三被告的利益，因为被告一

与被告二不用再向原告还款，而且还节约了利息，被告三也可以少支付 2,000

万元工程款，所以，在原案诉讼过程中三被告故意不通知原告，违法错误处分了

原告的权益，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和知情权。原告作为原诉讼程序的利害关系

人，对案件不知情，在此情况下，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在明知案涉 2,000 万元出借

款是原告转给被告一的情况下，也没有追加原告参加诉讼，在遗漏必要共同诉讼

人、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便作出了判决，该判决侵害了原告的切身利益，被告

一和被告二于2021年 7月 29日中请告三破产后，原告才得知自己的权益已侵害。 

根据《民法典》《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与被告三是完全独立的企业法

人，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下，三被告为了自身利益，将

原告出借给告一的 2,000 万元款本息错误地算作是已支付工程款，严重侵害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三被告诉讼时没有通知原告，原审法院也没有通知原告参加诉，原

告属于非因自身原因没有参加原审诉论程序的案外第三人，为维护原告合法权

益，保护国有资金不流失，根《民事诉》第五十六的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请求贵院依法撤销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27民初76号民事判决和贵

州省高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作出的(2019)民终 330 号民事判决书，将本

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原告参加新的诉讼程序。 

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特向贵院

提起第三人数销之诉，只有通过第三人款销之诉，才能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诚

望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二）2021 年 12 月 9 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21）黔民撤 4 号】。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现将有关举证事项通知如下： 

1、当事人应当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没有证据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或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复

制件或者复制品。并应对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

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3、申请鉴定，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

提出。 

4、你方申请证人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的十日前向本院提出申请。 

5、申请证据保全，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的七日前提出，本院可根据情况要

求你方提供相应的担保。 

6、你方在收到本通知书后，可以与对方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后，向本

院申请认可。 

7、你方与对方当事人未能协商一致，或者未申请本院认可，或本院不予认

可的，你方当于收到本通知书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 

8、你方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向本院申请延期举证。 

9、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的，

你方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的七日前书面申请本院调查收集证据。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

裁事项。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的第三

人撤销之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出具举证通知书，判决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

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第三

人撤销之诉诉状》； 

2、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2021）黔民撤 4号】。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5 日  


